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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報告案件： 

第 １ 案：為苗栗大埔土地徵收案4戶自救會成員希望原地保留提

會報告案。 

說    明： 

一、苗栗大埔土地徵收案 4 戶自救會成員希望原地保留之

訴求，依據 99 年 9 年 2 月協商共識結論，彭秀春女士

位於計畫道路截角範圍內之建物，如經充分考量無法

保留，為彌補彭女士的損失，苗栗縣政府允諾將以成

本價格讓售一塊最小建築面積的土地給彭女士重建房

屋。朱樹先生位於計畫道路範圍之建物，如經充分考

量無法保留，則依法給予補償。柯成福先生要求保留

其所有建築物的意見，如果可以協調取得另一屋主之

同意，縣府將會專案簽報協處。黃福記先生陳情將他

的農地原地保留或保留於房屋後方的意見，因為與農

地集中規劃讓售的協議不符，而無法採納。 

二、依據行政院吳前院長 100 年 7 月 13 日接見民間團體聽

取農地保護及土地徵收建議裁示事項，請內政部再安

排都委會的委員至現地會勘，並請加邀徐世榮教授及

詹順貴律師參加，提出可行的處理建議。案經內政部

營建署 100 年 8 月 2 日、9 月 27 日、11 月 15 日、101

年 3 月 27 日赴現場勘查及開會研商獲致結論略以：

「本案苗栗大埔土地徵收案 4 戶自救會成員希望原地

保留之訴求，經多次召開會議研商，在公共利益、維

護民眾權益及現行法令下，提出下列處理建議，後續

將提請內政部都委會報告取得共識及報請行政院核示

確定後，再函請苗栗縣政府據以執行。．．．」，依

上開會議結論特提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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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定：洽悉，並同意依內政部營建署101年3月27日會議結論

（如附錄）辦理。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 101101101101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召開研商苗栗大埔土地徵收日召開研商苗栗大埔土地徵收日召開研商苗栗大埔土地徵收日召開研商苗栗大埔土地徵收

案案案案 4444 戶自救會成員希望原地保留第戶自救會成員希望原地保留第戶自救會成員希望原地保留第戶自救會成員希望原地保留第 4444 次會議結論次會議結論次會議結論次會議結論    

本案苗栗大埔土地徵收案 4戶自救會成員希望原地保留之訴

求，經多次召開會議研商，在公共利益、維護民眾權益及現行法

令下，提出下列處理建議，後續將提請內政部都委會報告取得共

識及報請行政院核示確定後，再函請苗栗縣政府據以執行。 

一、朱樹先生及彭秀春女士房屋原地保留之訴求： 

因朱樹先生及彭秀春女士所有之部分房屋，位於計畫道路

上，基於都市計畫合理性及都市長遠發展，建議維持該都市計

畫道路用地。對於房屋原地保留之訴求，雖然其他區段徵收範

圍內地主會質疑其公平性，亦可能有其他類似案例要求比照辦

理，惟基於 1.詹律師順貴表示本案土地位於公義路旁，業經 2

次以上徵收。2.與會代表提出其他道路用地開闢亦有俟日後建

物改建時，再自行拆除建物留設道路之情形。3.貫徹行政院吳

前院長 99 年 8月 17 日會見苗栗縣大埔農地農戶代表會議研商

結論（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未於法定期限內完

成申領抵價地者，其所有之原建物及基地同意原位置保留，基

地部分辦理專案讓售）（如附件一）等理由，有關朱樹先生及

彭秀春女士位於道路用地上之原有合法房屋，建議暫時原位置

保留，在未依計畫道路開闢前，請苗栗縣政府設置相關安全設

施或交通管制措施，以維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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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柯成福先生要求保留其建築物的意見： 

（一）依前開行政院吳前院長 99 年 8 月 17 日研商結論，該建

物所座落之土地得否改以劃設零星農業區，報請行政院

同意專案讓售方式處理（非屬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7 條規

定申請既成建築物基地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情形），

以保留柯成福先生所有之一半建物乙節，經苗栗縣政府

考量正當性、公平性、合理性及符合絕大多數申領抵價

地地主權益原則，以 101 年 2 月 13 日府商都字第

1010027177 號函（如附件二）表示不宜採行。 

（二）柯成福先生已完成申領抵價地，該建物所在土地現行都

市計畫為住宅區，係屬區段徵收範圍內建物原位置保留

問題，因柯成福先生僅有一半建物所有權，未取得另一

半建物所有權人郭淑莉小姐之同意，建築改良物須部分

拆除，致該建築改良物有安全之虞，依「苗栗縣竹科竹

南基地周邊地區區段徵收申請既成建築物基地原位置保

留分配土地審查作業規定」第 6點規定（如附件三），

不得核准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如果柯成福先生確實

無法取得另一半建物所有權人郭淑莉小姐之同意，建請

依法領取抵價地及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三、黃福記先生陳情將他的農地原地保留或保留於房屋後方的意

見： 

（一）因為與前開行政院吳前院長 99 年 8 月 17 日會見苗栗縣

大埔農地農戶代表會議研商結論（未於法定期限內完成

申領抵價地原土地所有權人之農地，於區段徵收範圍內

集中劃設農用土地）不符，且個別農戶希望所有農地與

建物原地一起保留之議題，目前無法提出可適用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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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案例之通案性處理原則，而無法採納，建請黃福記

先生儘速提出申請，確定專案讓售農業區土地位置，以

保障其權益。 

（二）至於黃福記先生所有現行零星農業區再酌予增加面積，

將其土地形狀調整為較方整，讓土地較好利用乙節，請

縣府研提具體變更內容，儘速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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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行政院吳前院長 99 年 8 月 17 日會見苗栗縣大埔農地農戶代表會議研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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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苗栗縣政府 101 年 2 月 13 日府商都字第 101002717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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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苗栗縣竹科竹南基地周邊地區區段徵收申請既成建築物基地原位置保留分配土

地審查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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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散會：中午12時50分。 


